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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資 人 園 地               

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

問        題 答     覆     內     容

李小姐申購境外基金首先需確認其是否經金

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在國內銷售，並應透過合法

的基金銷售機構為之，以保障自身的權益。目前境

外基金的合法銷售機構僅有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

限公司、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證券經紀

商、銀行 ( 或信託業 ) 等管道，民眾可從公司名稱

初步判斷銷售機構的合法性，並可至中華民國證券

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或是境外基金

資訊觀測站查詢該境外基金銷售機構是否合法，以

及所投資的境外基金是否經主管機關核備。

除了對境外基金之銷售管道要注意外，李小姐仍要

對投資標的多加留意，如：

(1) 選擇適合之產品：

 境外基金產業由於發展歷史較久遠，市場

較廣，因此基金種類繁多，投資人可以基於本

身風險承受度，選擇適合之產品。

(2) 考慮標的之幣別：

境外基金可選擇的計價幣別較多，應多考

量該貨幣是否為強勢或弱勢之貨幣，以減低將

來匯兌風險。

(3) 注意近期匯率：

因投資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，而且大多

一、李小姐最近由鄰居介紹，得知

某境外基金之投資報酬率高

於市場一般行情，讓李小姐

非常心動，卻對於該買賣方

式及內容不甚了解，李小姐

欲購買此類投資商品，但想

了解其正確內容、投資方式

及風險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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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的人贖回時會將贖回款項轉換回台幣，因此

在轉換時，尚須注意近期匯率走向，若投資人

操作得當，除基金本身收益外，可能再賺進匯

差，但若操作不慎，也將面臨匯損風險。

(4) 留意變現性：

部分特殊市場基金，並非每日報價，且贖回

款項入帳時間會較久，投資人在投資前應特別

留意。

近年常有民眾誤透過非法基金銷售平台投資

境外基金，或誤投資未經金管會核准在台銷售的境

外基金，因而衍生出眾多糾紛，甚而有求償無門之

可能。是以投資人投資境外基金請ㄧ定要透過合法

的基金銷售機構，投資前更應再次確認投資標的，

以確保自身權益。

問        題 答     覆     內     容

有關歸入權之規定，往往為一般公司董事、監

察人、經理人或持股超過 10%之大股東所忽略，故

常有內部人因不諳法令而違反之情形。依據證券交

易法第 157 條第 1 項規定，短線交易所規範之主體

包括上市 ( 櫃 ) 公司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持有

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( 該等人之配偶、未

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之股份，亦計算在

內 )，對於公司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

證券，於取得後 6 個月內再行賣出，或於賣出後 6
個月內再行買進，因而獲得利益者，公司應請求將

其利益歸於公司。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公司內部人

利用內部消息，於市場買賣股票或具股權性質之有

價證券圖利，影響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開、公平之

信心，本案王先生屬上市公司之監察人，須受證券

交易法第 157 條第 1 項之規範，而王先生的太太雖

不具公司監察人身分，但因王先生為公司監察人，

故其太太買賣該公司股票，亦會納入短線交易之計

二、王先生自當選為上市公司之

監察人後，王先生的太太仍

如往常般買賣該公司的股

票，也沒有獲利。某日王先生

接到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

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（以下

簡稱投保中心）寄來的信函，

敘明自身已有短線交易之違

法行為，必須依法將短線差

額利益歸還予公司。王先生

納悶是他的太太買賣該公司

股票，王先生個人怎麼會觸

犯相關規範？而且他的太太

買賣該公司股票並無實際獲

利，何來短線差額利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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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       題 答     覆     內     容

算。

另短線交易歸入權之用意非為填補公司之損

害，故在計算證交法第 157 條歸入權金額時，係依

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1條之計算方式，即以「最

高買價減最低買價法」之嚴格計算方式求得短線交

易之最大差額，不以「實際」獲得利益為前提要

件。因此，王先生的太太買賣該公司的股票，雖然

沒有實際獲利，但依上述規定計算獲有差價利益，

仍須將該短線差額利益歸還予公司。

關於短線交易歸入權之執行，實務上由投保中

心負責督促執行，因該中心自成立以來，持有每家

上市 ( 櫃 ) 公司股票，故得以股東身分依據證券交

易法第 157 條第 2 項規定，催促各公司董事會及監

察人對內部人行使短線交易利益之歸入權，或由投

保中心代位行使歸入權，若董事或監察人不行使致

公司受損害時，依法須對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。依

據投保中心資料，截至 102 年 10 月止經督促行使

後，已歸入或結案者計有 6,454 件，金額高達 20.35
億元。投保中心再次提醒身為上市 ( 櫃 ) 公司之董

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大股東，應更詳加瞭解歸入

權規定及法律義務，避免因疏忽或過失而遭受法律

責任。

為保障自身權益及避免交易糾紛，證

券集保存摺、銀行存摺與印鑑應自行

保管，切勿委託營業員全權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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